
 

 

合夥同意書 
 

甲方：張大明，乙方：張大同 

本商業擬於  年  月  日起歇業，茲經全體合夥人同

意無誤，特立此同意書為憑，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相關法律

責任。 

 

此致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合夥人     

甲方：張大明（具名蓋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張大同（具名蓋章）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2 年  10 月 10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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